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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地块位于广州市越秀区华乐街道，东风东路以北，青菜岗社区以南，建设六马路以东，时代you

公寓以西，紧邻地铁建设六马路站，距离淘金、烈士陵园站约500米。

区位示意图

一 、项目用地基本信息



评估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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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历史文化遗产评估范围项目地块用地面积1.2971公顷。

地块范围示意图

AD0113规划管理单元
21.20公顷

项目地块
1.2971公顷

图例

规划管理单元

项目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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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用地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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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规划分析

1. 广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项目地块涉及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道路用地，位于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自然资源部下发封库版），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

保护红线，涉及中心城区城市紫线（华英医院旧址）。

2.《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项目地块位于小北-建设新村-淘金-太和岗-区庄-麻鹰地下文物埋藏区；

项目地块涉及历史建筑华英医院旧址；

项目地块位于《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划定的历史城区以外；

不涉及不涉及历史城区、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镇、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广州市历史风貌区、传统街巷、传统风貌建筑及线

索、古树名木。

3.《广州市第五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划》

项目用地内涉及广州市第五批历史建筑华英医院旧址，应严格遵守《广州市第五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划》中的保护要求和合理利用建

议。

4.现行控规

项目地块位于AD0113规划管理单元，主导属性为综合发展区。

5.控规调整

根据拟划拨用地范围结合调整后的规划道路红线，AD011325地块用地面积由3053平方米调整为12971平方米，AD011325地块用地性质由医

疗卫生用地（C5）调整为医疗卫生用地兼容公共交通场站用地（A5/S41）。



项目用地内潜在历史文化资源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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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历史文化遗产调查评估

3
21

评估范围共1.2971公顷

，涉及原广州市第八医院东风

院区、沿街商店、药店、临时

停车场等功能，按用地权属可

以划分为四个部分，1区为广

州地铁地铁征地范围，2区为

原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3区

为代征道路用地。通过现场调

查踏勘，规划范围内不涉及其

它历史文化资源。

现状为施工状态 

现状为施工状态 

1区为项目场址西边地

块为在建的广州地铁十二号

线项目用地。现状北侧为白

云区建委大楼，南侧为施工

状态,无明显建筑特色价值。

原市八人民医院宿舍楼
（建于1977年）

原市八人民医院住院楼（
建于1997年）

临时停车场

沿街商业

2区为广州市第八人民医

院用地。除华英医院旧址外，

现状为市第八人民医院宿舍楼

、住院楼等其他功能建筑，均

建设于20世纪60至90年代，无

明显建筑特色价值。

3区拟由越秀区政府有

关部门负责代征。地块现状

主要为市政道路与绿化、沿

街商业药房及临时停车场，

无明显建筑特色价值。



6

三、历史文化遗产调查评估

n 项目地块位于小北-建设新村-淘金-太和岗-区庄-

麻鹰地下文物埋藏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

保护法》、《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

护法>办法》、《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章的相关要求，建设之前应当按照规

定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发掘。

n 项目地块内包含历史建筑华英医院旧址,应根据

《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2023修订）、

《广东省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保护利用工作指

引（试行）》、《广州市第五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

规划图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进行保护。

n 项目地块不涉及历史城区、历史文化名镇、历史文

化名村、传统村落、历史风貌区、文物保护单位、

传统风貌建筑、传统街巷、古树名木等其它历史文

化资源。

n 未发现其他潜在历史文化资源。
历史文化保护要素情况分布示意图

图例

规划红线

历史建筑

地下文物埋藏区

0 10 20 40M

历史文化资源情况总述



整体保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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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护要求

（1）保护原则：

遵循各类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并贯彻 “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

针。

（2）保护要求：

Ø 地下文物埋藏区：按照《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14-2020)》等相关要求执行。

Ø 历史风貌区：按照《广州市白云山风景名胜区保护条例》《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14-2020)》等相关要求执行。

Ø 文物保护单位及不可移动文物：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广东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等法律法规执行。

Ø 历史建筑：按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2023修订）《广东省历史建筑和传

统风貌建筑保护利用工作指引（试行）》等法规、技术指引，落实历史建筑保护要求。

Ø 传统风貌建筑：按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广州市传统风貌建筑保护规定》等法律法规执行，并鼓励合理利

用。

Ø 其他保护对象：在不改变外观风貌的前提下，根据价值、特色及完好程度，进行分级保护。

Ø 历史环境要素：结合各级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改造利用等，作为整体风貌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新旧片区的有效过渡空间。

Ø 非物质文化遗产：坚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真实性、整体性和有效保护下的合理利用，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全民中得到确

认、尊重和弘扬。



历史文化保护对象保护利用要求与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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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评估范围位于《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划定的小北-建设新村-淘金-太和岗-区庄-麻鹰地下文物埋藏区

，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进行保护。

n 《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在地下文物埋藏区进行工程建设或者在地下文物埋藏区以外进行大型工程建设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发掘。

n 《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

第二十九条  在地下文物埋藏区进行建设工程的，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前报告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组

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发现文物的，由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文物保护的要求会同建设单位共同商定保护措施。

遇有重要发现的，由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及时报国务院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处理。

n 《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

    第二十九条  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在编制城乡规划时，涉及不可移动文物或者地下文物埋藏区的,应当征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文

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二十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

    第三十二条  在地下文物埋藏区进行工程建设或者在地下文物埋藏区以外进行大型工程建设前，应当按照下列规定进行考古调查、勘

探、发掘：

    （一）属于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在出让该地块前，应当进行考古调查、勘探，所需经费在文物保护专项资金中安排；

    （二）属于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应当在工程项目建议书或者可行性研究阶段进行考古调查、勘探，所需经费由建设单位承担

；

    （三）本规定生效之前已经取得土地使用权，但尚未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的，建设单位应当依法申请考古调查、勘探，所需经费由建

设单位承担。

保护利用要求-文物埋藏区

四、保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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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利用要求-历史建筑

本次调查评估范围内包含广州市历史建筑华英医院旧址，应根据《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2023修订）、《广

东省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保护利用工作指引（试行）》、《广州市第五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划图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章进行保护。

n 《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2023修订）
第二十九条：在历史建筑核心保护范围内进行改建活动以及在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新建、扩建、改建活动的，应当符合保护规划或者

保护措施确定的建设控制要求，在高度、体量、色彩等方面与历史风貌相协调，不得破坏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

第三十八条：修缮历史建筑应当符合有关技术规范、质量标准和修缮图则的要求。历史建筑修缮前，保护责任人可以向所在地的区房

屋行政管理部门提出修缮技术咨询，区房屋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免费为保护责任人提供咨询服务，并根据修缮的具体情况指导保护责任人执

行本条第二款的规定。

第四十一条：历史建筑应当实施原址保护，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损坏或者擅自迁移、拆除历史建筑。

n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州市历史文化核心保护范围内建筑物构筑物修缮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
第八条：修缮工程涉及新建、扩建以及改变外立面或者结构的，应依法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建设

单位或者个人在申请办理规划许可时，应当在设计方案中提出历史文化保护的具体措施。

第九条：除对历史建筑进行日常保养或者进行不涉及体现历史风貌特色的部位、材料、构造、装饰等轻微修缮外，保护责任人应当根

据保护规划、技术规范、技术咨询意见等要求依法编制修缮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文件、施工方案，报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审核。

n 《广东省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保护利用工作指引（试行）》
保护原则：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的保护应遵循保护优先、合理利用、严格管理的原则，维护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的真实性和

完整性，保护其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价值，传承优秀文化，完善保护体系。

利用原则：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的合理利用应坚持“价值保护、开放多样、安全使用、可持续性”的利用原则。

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的合理利用应以价值要素的保护为首要原则，尽可能展示和发挥其价值。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历史建筑和传统

风貌建筑的保护利用，各地可根据地方特点推行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保护利用试点，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四、保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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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利用要求-历史建筑

n 《广州市第五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划图则》

第三章 保护范围，第十一条 核心保护范围内的基本要求：
1.应依法使用和修缮历史建筑

2.应对严重影响该历史建筑风貌的加建、改建及构筑物进行整治或拆除。

3.不得新建建（构）筑物。确因保护历史建筑需要建设附属设施的，应报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批准。

4.核心保护范围内进行市政管线、设备的更新改造，报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批

准。

5.核心保护范围内设置广告、招牌的，不得损坏或遮挡历史建筑核心价值要

素，并符合广州市户外广告、招牌设置的有关规定。

6.紧邻核心保护范围的建设工程应采取可靠措施，保证历史建筑安全。

n 华英医院旧址保护利用规划图则

保护要求：
1.加强对历史建筑本体的日常维护，保护历史建筑四向立面以及价值要素信

息图中所包含的价值要素；

2.按原样材质、色彩等原貌修复外墙残损部位；

3.进行非轻微修缮或者涉及外立面时，设计方案应通过专家论证，具体确

定核心价值要素和保护措施。

合理利用建议：在不影响历史建筑风貌，不损害历史建筑结构安全及其核

心价值要素，符合结构、消防、环境卫生等专业管理要求的前提下，鼓励

在沿用原建筑功能的基础上进行使用。

四、保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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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建议

评估结论

调整后

AD011327
C2/C1

AD011323
R2

AD011325
A5/S41商业金融业用地/行

政办公用地

医疗卫生用地/公共

交通场站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

项目地块

细分支路网

历史建筑

图例

C2/C1

R2

A5/S41

0 12 25 50M

调整后控规土地利用规划图 地块内方案设计鸟瞰图

• 本次调查评估范围位于《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划定的小北-建设新村-淘金-太和岗-区庄-麻鹰地下文物埋藏区。

涉及广州市历史建筑华英医院旧址，应根据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进行保护。

• 本次调查评估范围不涉及《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划定的历史文化街区、历史风貌区、名镇名村、传统村落、不

可移动文物、传统风貌建筑及其他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线索，评估范围内尚未发现潜在历史文化资源。

• 调整后控制性详细规划方案对历史建筑华英医院旧址进行原址保护，对历史文化遗产无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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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建议

1.历史建筑的修缮及改善措施应遵循“价值保护、开放多样、安全使用、可持续性”原则。

2.建议针对华英医院旧址出具修缮方案及相关保护措施，应对严重影响该历史建筑风貌的加建、改建及构筑物进行整治或

拆除，确保历史建筑的风貌协调。方案应在不损害历史建筑结构安全及其核心价值要素的前提下进行活化利用。

3.鼓励活化利用历史建筑，允许对历史建筑采取适宜的改善措施，以适应现代生产生活需要和城市未来功能发展需求，在

不影响历史建筑风貌，不损害历史建筑结构安全及其核心价值要素，符合结构、消防、环境卫生等专业管理要求的前提下

，鼓励历史建筑延续原有功能或用于公共服务设施。如确因保护历史建筑需要建设附属设施的，设计方案应通过专家论证

，并报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批准。其方案需经专家论证通过，并按照相关审批流程取得主管部门许可后方可实施。

4.针对具有可恢复原饰面层条件的，在有充分历史依据佐证下，如历史图纸、清晰历史影像资料等，建议进一步对建筑进

行揭层检测，根据揭层检测结果制定设计方案。

• 经揭层探底发现原饰面层保存完好，有修复可能的，如水刷石、水磨石、清水砖墙，优先考虑以清洗方式恢复，结合现

状立面材质选择适宜的清洗方式，应采用不损坏基层、较温和的清洗方式进行清洁，应尊重各时代符合逻辑的变化、添

加，尊重历史真实性，重点修饰不同时期形成的特征元素、尽量保持岁月古锈感。

• 经揭层探底发现原饰面层保存完好，但难以通过清洗手段恢复原貌的，如抹灰、涂料等饰面层，且现状外饰面为后期多

次粉刷、自身立面不协调的、影响建筑风貌展示的，在具有施工实施条件下，可考虑结合揭层检测报告明确的原饰面层

材质、配比、颜色恢复。

5.项目用地内的其他新建建筑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通过色彩、材质、立面形式等处理方式与历史建筑相呼应。

对后续实施方案中关于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建议


